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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队须知
（1） 坚守岗位，自报到起，不得离场。准时参加赛前领队会议，并认真传达落实会议精神，比赛期间请保持通信畅通。
（2） 熟读活动日程安排及相关要求，做好本队参赛人员活动期间的组织工作，安排充足时间进行调度，避免出现因迟到而被取消比赛资格的现象。
（3） 对参赛选手严格管理，遵守活动场所各项规定和安全制度，要求参赛选手遵守赛场纪律。负责选手往返路途和比赛期间的安全，防止发生意外。
（4） 掌握本队所有参赛队伍和人员基本情况，做好比赛期间选手后勤保障工作，协助保管好选手的财物和随队材料、比赛材料包等物品。
（5） 及时反馈选手的正当需求，如需活动组委会提供帮助的，及时向有关工作人员反馈需求或提出申请。
（6） 领队不得干扰选手比赛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向选手暗示或提示，不得干扰裁判的工作。 
（7） 在比赛过程中若对活动实施或裁判工作有异议，或发现有失公正或有关人员违规等现象，领队可在比赛结束后1小时之内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。监督仲裁委员会在接到申诉后的2小时内组织复议，并及时反馈复议结果。仲裁委员会的仲裁结果为最终结果。


参赛选手须知
一、报到参赛
1. 报到时，活动组委会将为每位参赛选手派发参赛证。进出赛场，参赛证将作为唯一凭证，不得借用给其他无关人员；并请务必妥善保管，避免丢失。
2. 参赛选手在参加答辩和竞技期间，应随身携带自己的有效身份证明，如身份证、学生证或户口本本人页复印件。选手须保证报名的信息和实际参赛信息的一致性，如果发现报名姓名与真实姓名不相符，将取消选手参赛资格。
3. 参赛人员应自觉遵守各项规则，认真阅读本指南，熟悉比赛安排并提前了解场地位置，做好准备，按时参加各项比赛活动。规定开赛时间30分钟后仍未进入比赛场地，则视为弃权，参赛成绩为零。
4. 比赛期间不得擅自离开赛场，如有特殊情况必须外出，经活动组委会批准并由领队或教师陪同，方可外出，否则视为弃赛。
5. 活动过程中，出现任何问题请第一时间联系领队，由领队统一向组委会反映、协商解决，不接待个人或家长。
二、纪律要求
1. 按照现场评委及裁判要求，开赛前对设备、工具、材料等与本场竞赛相关的物品，进行清点检查。不符合活动要求的物品，将拒绝带入比赛场地。如需协助或更换，应立即向现场裁判报告。
2. 比赛开始信号发出后，选手方得开始比赛项目内容。比赛过程中，选手必须遵守赛事纪律和安全规范要求，确保安全，竞赛过程中不得离场。比赛结束后，经现场工作人员同意后方可离场。
3. 参赛选手在赛场内必须保持安静，不得在赛场内大声喧哗或有影响其他人比赛的行为，否则将请出赛场并取消参赛资格。
4. 参赛选手要服从工作人员统一管理，接受裁判员或评委的监督、检查，赛场作弊或违反赛场纪律者，将取消参赛资格。
5. 遵守赛事及本赛项各项规则要求，比赛期间不得私自接触裁判或有任何企图干扰竞赛公平、公正性的行为，否则将取消参赛资格。
6. 竞技类比赛，比赛完成后按裁判员指示现场确认成绩并签字。如有疑问，现场向裁判员报告并请求复核。签字后视为认可判罚，离场后不接受异议。
7. 比赛期间应尊敬裁判、评委，尊重活动工作人员，与其他参赛选手友爱和善，不得有威胁、危害相关人员的言语、行为，否则将请出赛场，成绩记为零分，并视情节严重性，追究后续责任。
三、安全提醒
1. 活动期间，如身体出现不适状况，保持冷静并理解告知领队老师、现场工作人员或其他老师，及时救治或处理。
2. 活动期间，除进出必要活动场地外，不得擅自行动，远离冰面、湖水、楼顶等危险场地，如需帮助，应及时联系领队老师或现场工作人员。
3. 请遵守比赛场地安全要求，爱护比赛场地内各项设施，保持赛场干净整洁。
4. 加强安全防范意识，防火、防盗，贵重物品要寄存保管，或随身妥善保管。
5. 比赛过程中，服从领队老师及现场工作人员指挥，有序参与各项活动，不得推搡拥挤、跑跳打闹。
6. 携带实物展品或参赛材料，出现可能导致他人不适或导致潜在危险的物品，应及时向工作人员报告，妥善处理。
7. 不得携带额定功率超过150W的电动工具、压缩气体类工具、可燃物驱动的工具、尖锐、开刃且总长度超过15cm的刀具等工具。使用刀具时应佩戴防割手套，小心谨慎操作，使用完毕应及时收纳好刀刃， 以免造成意外伤害，也应避免损伤展厅地板和设施。

